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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如何因地制宜？

——专访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刘敦楠

被业界誉为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“核心操作系统”的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正式落地，标志着

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取得关键性制度突破，这一体系不仅终结了长期以来电力市场规则

“碎片化”探索的历史，更将“双碳”目标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三大国

家战略在制度层面深度贯通，为电力体制改革注入全新动能。

近日，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刘敦楠在接受中能传媒记者专访时，深度剖析了“1+6”基础规则

体系的里程碑意义、核心支撑作用及其在平衡全国统一性与地方灵活性方面的创新路径。

中能传媒：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的正式发布被广泛认为是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

中的一个关键里程碑。您认为其“里程碑”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刘敦楠：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的形成，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制度建设由碎片化探索向规范

化设计迈进的坚实一步，是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里程碑，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重

要方面：

第一，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一个系统、完整的电力市场规则体系，改变了以往规则

分散、碎片化的局面。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以《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》作为整个体系的

纲领性文件，明确了市场成员权责、交易组织方式、价格机制、风险防控等核心制度框

架。辅以六个基础配套规则，中长期、现货、辅助服务基本规则构成交易体系的主干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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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、信息披露、计量结算基本规则保障电力市场高效运行，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、相互支

撑的规则体系，为电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框架和方向。让电力市场各环节都有规可

依，为整个电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规范化的发展方向。

第二，它成功地将“双碳”目标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三大战略在

制度层面紧密相连。为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、容量成本的合理回收以及分时电价与辅

助服务定价等方面搭建了稳固的制度桥梁，推动电力市场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，有

力地促进了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，实现了电力市场化改革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。

第三，它构建起信息披露、信用评价、风险预警以及干预熔断这四道坚固的防线，推动我

国电力市场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和发展。同时在制度层面为市场参与者营造了一个更加公

平、公正、有序的市场环境，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参与者的信心，为后续改革的深入推进筑

牢了稳定根基。

中能传媒：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被定位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“关键制度支

撑”。它具体从哪些方面为深入推进改革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？

刘敦楠：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中“1”即《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》，是整个体系的纲领性

文件，确立了市场成员、交易组织方式、价格机制、风险防控等核心制度框架，系统确立

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核心运行机制，保障了改革有序推进。

“6”即六个基础配套规则，其中前3个规则是中长期、现货、辅助服务三个基本的交易品

种，构成电力市场的交易品种体系。中长期交易起到“压舱石”作用，用远期的价格信号引

导中长期发、用电生产计划的优化，肩负着保供应、稳价格、促转型的重任；现货交易在

日前和日内实时组织，在满足发用电主体自身运行约束和系统安全约束的前提下以市场的

手段找到最优的系统运行方式；辅助服务交易包括调频、调峰、备用等，体现了系统的安

全调节价值，对于引导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注册管理、信息披

露、计量结算——这三个规则是保障市场“公平、透明、高效”的“后勤保障系统”。

作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制度支撑，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从多方面为改革提供坚实

保障：

在电能量市场方面，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清晰界定了交易品种、交易方式、价格形成机制

等核心要素，为电力交易活动构建了公平、透明的规则框架，确保买卖双方能够在有序的



环境中开展交易。

在辅助服务市场方面，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通过经济激励手段，充分调动市场经营主体为

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提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，像调频、备用等服务都能通过市场化方式高效

地组织起来。

在价格引导供需方面，通过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，拉大峰谷价差，精准地反映了电力

供需在不同时空的价值差异，引导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行为，实现削峰填谷，提升电力系统

整体运行效率和消纳能力，同时也为发电企业生产安排以及设备投资提供了更精准的市场

信号。

在市场秩序方面，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明确了电力系统的调度管理、规范运营以及应急处

置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和协调机制，确保电力系统时刻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状态。

中能传媒：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的形成，是多年地方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互动的结

果，如何平衡统一性与地方灵活性？

刘敦楠：今年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关键年，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，促进电力

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，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全国适用性的制度框架，实现电

力市场的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。然而，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电力需求各异，在建设全国统

一电力市场的过程中，不能简单地采取“一刀切”的统一模板。与此同时，如果各省份各自

制定一套市场规则，标准不一、机制各异，将会大大增加跨省跨区电力交易的制度成本，

阻碍市场高效运转。“1+6” 基础规则体系的形成是多年地方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紧密结合

的成果，在平衡统一性与地方灵活性方面有独特之处：

多年来，地方在电力市场化实践中持续探索创新，自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批复第

一批省级现货试点以来，山西、广东、山东、甘肃、蒙西已经开启了电力现货市场探索，

并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本省电力市场规则体系。各地也将发现的问题与积累的经验及时

向国家层面反馈，推动顶层设计依据现实情况不断动态优化与完善。与此同时，顶层设计

的理念与方向也持续引导着地方实践的深化发展，由此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实践双

向促进、协同作用的良性循环格局。

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明确了顶层设计上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原则，确保全国范围内电力市场

在基础规则上的一致性，避免了因地方规则差异过大导致的市场分割和交易障碍，为构建



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同时，在统一的框架下，地方仍被赋予了一定的灵活空间。各地不仅可以根据自身的能源

资源禀赋、电力市场需求特点及电网结构等实际情况，对规则体系本身作出适应性调整，

如广东和山西发布了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实施细则、蒙西和广东引入市场化需求侧响应细

则、山东制定了市场技术支持系统规范、江西增加了容量补偿机制、湖北发布电力市场自

律公约、辽宁等多个省份则扩展了零售市场和信息管理相关文件。此外，还可对基本规则

进行细化和调整，保证基本规则体系的落地实施。比如在电价设定方面，不同地区可根据

当地发电成本、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电价政策；在市场交易模式上，也可结

合当地产业布局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双边协商、集中竞价等多种交易方式，充分挖掘地方潜

力，开展特色化的尝试，为全国电力市场改革积累宝贵经验。

未来，随着新型经营主体、新型交易品种、新型市场模式的不断涌现，各地也将继续作出

新的探索和突破，不断补充、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础规则体系，这一过程是地方实践

探索与顶层制度设计深度互动、螺旋上升的生动实践。（王怡 冯聪聪 赵悦婧 王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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